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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人壽美保堅利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

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

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

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契約與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間，不得辦理契約轉換。 

⚫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33-133、傳真電話：02-2772-8772、電子信箱(E-mail)：

tw_service@tcb-life.com.tw。 

⚫ 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查閱本公司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或洽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33-133或至本公司查詢。 

 
備查文號：民國 115年 04月 10日 合壽字第 1150001311 號 

 

 

 

保險契約的構成 

第一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

的解釋為原則。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名詞定義如下： 

一、「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首頁所載本保險契約之投保金額，如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

金額為準。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週年日依第十一條約定計算所得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

之值，如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三、「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值。但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之

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第十四條約定辦理。 

四、「當年度保險金額」： 

（一）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乘以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所得數

額。各保單年度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如附表一。 

（二）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乘以當年度保險金額係

數所得數額。各保單年度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如附表一。 

五、「表定躉繳保險費」：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表所載之每萬元基本保險金額躉繳

保險費。 

六、「躉繳保險費」： 

（一）就「基本保險金額」對應部分：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乘以「表定躉繳

保險費」所計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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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部分：係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乘以「基

本保險金額」對應部分之「表定躉繳保險費」所計得之金額。 

七、「當年度保障係數」係指被保險人身故時之保險年齡所對應附表二之當年度保障係數。 

八、「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九、「總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十、「總解約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十一、「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月宣告之利率（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http://my.tcb-life.com.tw），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該利率係參考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

積資產的狀況、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 

十二、「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

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五)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

期末總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

為準。 

十三、「匯款相關費用」係指包括匯款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款手續費、郵電費）、收款銀行所

收取之收款手續費及中間行所收取之轉匯費用，本項費用以匯款銀行、收款銀行與中間行於匯款當

時約定之數額為準。 

十四、「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十五、「傷害」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蒙受之傷害。 

十六、「保單週年日」係指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之翌日為第一保單週年日，屆滿二年之翌日為

第二保單週年日（例如契約生效日為 115年 1月 1日，則第一保單週年日為 116 年 1月 1日，第二

保單週年日為 117 年 1月 1日），以此類推。  

 

貨幣單位與匯率風險 

第三條 

本契約各項給付、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及其他款項之收付，皆以美元為貨幣單位。要保人及受益人須留

意前揭計價幣別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時將會因匯率之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此差異可能使要保人或受

益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造成損失，要保人及受益人須自行承擔該部分之風險。 

 

款項之收付 

第四條 

本契約各項保險費、保險給付、費用及其他款項之收付，限以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 

 

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第五條 

本契約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下列各款約定所生之匯款相關費用均由本公司

負擔外，匯款銀行及中間行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由收

款人負擔： 

一、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錯誤原因，致本公司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約定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

用。 

二、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三、 因本公司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四、 因要保人依第七條約定行使契約撤銷權，本公司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

時，或以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本公司負擔，不適用

前項約定。 



 

 

第3頁，共10頁 

本公司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本公司網站（網址：https://my.tcb-life.com.tw）查詢。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第六條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

於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契約撤銷權 

第七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效，

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

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規定負保險

責任。 

 

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八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的危險保險

費後之餘額及按本契約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計算之利息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送達本公司

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

明者，本公司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拒絕者，視

為同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第二項所約定之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償第二項所

約定之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本契約因第二十二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六項約定辦理外，要保人清償保險單

借款本息，其未償餘額合計不得逾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金額上限。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

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

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本契約若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本公司應主動退還

剩餘之「總保單價值準備金」。 

 

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第九條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

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保

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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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

不行使而消滅。本公司通知解除契約時，如要保人死亡、失蹤、居住所不明或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

得將該項通知送達受益人。 

 

契約的終止 

第十條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繳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而終止契約時，本公司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總解約金」。

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本契約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一人者，被保險人得隨時撤銷其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但應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及要保人。 

被保險人依前項行使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本契約，且自本公司收到被保險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

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契約「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歷年解約金額例表如保單面頁所載。 

 

增值回饋分享金的給付方式及通知 

第十一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但於保單經過

年度未滿六年者，其「增值回饋分享金」僅得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一、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本公司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

保險費，計算自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應依第十四條約定辦理。 

二、 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

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若「增值回饋分享金」低於一

百美元時，則依本條儲存生息至累積達一百美元（含）以上之保單年度屆滿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

身故、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本公司應主動一併給付。 

三、 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

日單利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一百美元（含）以

上，或至被保險人身故、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本公司應主動一併給付。 

如被保險人於該保單週年日保險年齡未滿十六歲者，不適用前項及第五項之約定，本公司將改以下列方

式處理：「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日單利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

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的保單週年日時，並以此累積之金額，作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該保

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本公司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

壽保險金」時，一併將當時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尚未請求的儲存生息金額)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

保人請求或本契約因第八條第十項、第十條之約定終止或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

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

不選擇者，增值回饋分享金依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辦理。 

本公司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應將「增值回饋分享金」之金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依第九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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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第十二條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

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

者，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 

 

失蹤處理 

第十三條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

依第十四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認為

被保險人極可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依第十四條

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情形，本公司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如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要保人或受益人

應將該筆已領之退還已繳保險費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歸還本公司，其間若有應給付保險

金之情事發生者，仍應予給付。但有應繳之保險費，本公司仍得予以扣除。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第十四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時， 本公司按其身故當時，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

險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中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計算「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當年度保障係數」。 

三、「躉繳保險費」。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單面頁所載。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

險金。 

前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如有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其喪葬費用保

險金之給付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大於或等於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其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從其約

定，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並應無

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二、 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小於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應加計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

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得領取之喪葬費用保險金總和（不限本公

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

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第三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及第五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

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

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第四項及第六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前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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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

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

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本條約定給付之「喪葬費用保險金」，按「喪葬費用保險金」申領文件備齊日為基準，以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前一營業日收盤之美元即期

買入匯率平均值為換算基礎，換算等值新臺幣後，不得超過第四項及第六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超過之

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第十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到達「保險年齡」一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本公司應分別按

前一保單年度末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二者之較大值 ，再依其總和給付

「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躉繳保險費」。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第十六條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祝壽保險金的申領 

第十七條 

受益人申領「祝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除外責任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 

因前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者，本契約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依照約定給付「總保單價值準

備金」予應得之人。 

 

受益人之受益權 

第十九條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時，其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

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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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二十條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總解約金」、返還「總保單價值準備金」或退還已繳

保險費時，如要保人有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減少保險金額 

第二十一條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但是減額後的「基

本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其減少部分依第十條契約終止之約定處理。 

本契約所指定的各項保險金受益人，其後僅得受領減額後的保險給付金額，且其後續各項權益均按減額

後的保險金額計算。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二十二條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

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百分之九十，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總

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返還

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不分紅保單 

第二十三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二十四條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

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就「基本保險金額」對應部分依下列規定辦理；就「增值回饋分享金」

對應部分，本公司依第十一條約定重新計算應給付之金額： 

一、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

人。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

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提高「基本保險金額」，

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費與被保險

人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基本保險金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本公司

者，要保人不得要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息按本保單

辦理保單借款 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第二十五條 

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

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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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

批註書。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另行

指定受益人，或本契約另已約定其他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項保險金之受益人。 

如「祝壽保險金」受益人非為被保險人，且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另行指定

受益人，或本契約另已約定其他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為該項保險金之受益人。 

本契約受益人為法定繼承人時，其受益順序及應得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變更住所 

第二十六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時效 

第二十七條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批註 

第二十八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五條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管轄法院 

第二十九條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

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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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表 

保單年度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 保單年度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 保單年度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 

1 0.1100  39 0.5077  77 0.2140  

2 0.2200  40 0.4963  78 0.2092  

3 0.3300  41 0.4851  79 0.2045  

4 0.4400  42 0.4742  80 0.1999  

5 1.1000  43 0.4636  81 0.1954  

6 1.0753  44 0.4532  82 0.1910  

7 1.0511  45 0.4430  83 0.1867  

8 1.0275  46 0.4330  84 0.1825  

9 1.0044  47 0.4233  85 0.1784  

10 0.9818  48 0.4138  86 0.1744  

11 0.9597  49 0.4044  87 0.1704  

12 0.9381  50 0.3954  88 0.1666  

13 0.9170  51 0.3865  89 0.1629  

14 0.8964  52 0.3778  90 0.1592  

15 0.8763  53 0.3693  91 0.1556  

16 0.8566  54 0.3610  92 0.1521  

17 0.8373  55 0.3529  93 0.1487  

18 0.8185  56 0.3449  94 0.1454  

19 0.8001  57 0.3372  95 0.1421  

20 0.7821  58 0.3296  96 0.1389  

21 0.7645  59 0.3222  97 0.1358  

22 0.7473  60 0.3149  98 0.1327  

23 0.7305  61 0.3079  99 0.1297  

24 0.7141  62 0.3009  100 0.1268  

25 0.6980  63 0.2942  101 0.1240  

26 0.6823  64 0.2876  102 0.1212  

27 0.6670  65 0.2811  103 0.1185  

28 0.6520  66 0.2748  104 0.1158  

29 0.6373  67 0.2686  105 0.1132  

30 0.6230  68 0.2626  106 0.1107  

31 0.6090  69 0.2567  107 0.1082  

32 0.5953  70 0.2509  108 0.1057  

33 0.5819  71 0.2452  109 0.1034  

34 0.5689  72 0.2397  110 0.1010  

35 0.5561  73 0.2343  111 0.0988  

36 0.5436  74 0.2291  

 37 0.5313  75 0.2239  

38 0.5194  76 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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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當年度保障係數表 

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 
當年度保障係數 

30歲以下 210% 

31 至 40歲 180% 

41 至 50歲 160% 

51 至 60歲 130% 

61 至 70歲 120% 

71 至 90歲 105% 

91歲以上 100% 

 


